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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ONG HE
综 合

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权益保障法

培育高素质企业家
发展的关键在创新，创新的关键在人

才。加快培养一批重视质量、崇尚品牌、追

求卓越的企业家队伍，对于构建“山西精

品”公用品牌标准体系，以标准化引领推动

高质量转型发展，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培育高素质企业家，是办好一流企业

的保证。某种程度上，企业之间的竞争，就

是企业家之间的竞争；保护了企业家，也就

是保护了企业；重视和发展实体经济，激发

市场主体活力，必须从建设高素质企业家

队伍抓起，着力厚植有利于企业家健康成

长和创业创新的沃土。我省建立“民营企业

直通车”机制，实施“晋商晋企贴心计划”，

深化入企服务，更好构建亲而有度、清而有

为的政商关系，党员干部真心实意和企业

家交朋友，当好服务企业的“店小二”，真正

实现“政府负责阳光雨露，企业负责茁壮成

长”，不断激发企业家创造动力、企业发展

活力。

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市场活力来

自于人，特别是来自于企业家，来自于企业

家精神。”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

念、构建新发展格局，让三晋大地有更多大

型企业走向世界舞台、更多民营企业脱颖

而出，需要一大批优秀企业家涌现出来，培

育弘扬企业家精神。企业家精神不会从天

而降，需要有公平的环境、政策的土壤，才

能激发出来。党的十八大以来，我省深入推

进简政放权，建立权力清单制度，大力营造

保护企业家合法权益的法治环境，涵养全

社会尊重并激励企业家的文化氛围。可以

说，我省加强企业家队伍建设，重视程度前

所未有，制度保障前所未有。

“企业营销无国界，企业家有祖国。”要

引导企业家厚植爱国情怀，以企业发展成

果服务于经济社会发展。企业是创新的主

体，要激发企业家的创新精神，在推动企业

创新发展中发挥关键作用。晋商精神，诚信

为本。要促进企业家坚持诚信守法，以此赢

得口碑、获得优势、实现发展。企业既有经

济责任、法律责任，也有社会责任、道德责

任。要引导企业家积极承担自身责任，同时

还要不断拓展国际视野。

空谈误国，实干兴邦。优秀的企业家之

所以被尊重，正因其“创新者”与“实干者”

的角色。高质量发展和新旧动能转换，为企

业家提供了更好机遇、更大舞台，同时对培

育高素质企业家提出了更高要求，既需要

具备各种能力，也要有自身的定力和坚守。

造就一支重视质量、崇尚品牌、追求卓越的

企业家队伍，打造“山西精品”公用品牌大

有希望，定能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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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条 对保障妇女合法权益成绩显
著的组织和个人，各级人民政府和有关部
门给予表彰和奖励。

第二章政治权利
第九条 国家保障妇女享有与男子平

等的政治权利。
第十条 妇女有权通过各种途径和形

式，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

管理社会事务。制定法律、法规、规章和公

共政策，对涉及妇女权益的重大问题，应当

听取妇女联合会的意见。妇女和妇女组织
有权向各级国家机关提出妇女权益保障方
面的意见和建议。

第十一条 妇女享有与男子平等的选
举权和被选举权。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
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中，应当有适

当数量的妇女代表。国家采取措施，逐步提

高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
大会的妇女代表的比例。居民委员会、村民

委员会成员中，妇女应当有适当的名额。

第十二条 国家积极培养和选拔女干
部。国家机关、社会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培
养、选拔和任用干部，必须坚持男女平等的
原则，并有适当数量的妇女担任领导成员。

国家重视培养和选拔少数民族女干部。

第十三条 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和地
方各级妇女联合会代表妇女积极参与国家
和社会事务的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和民主
监督。各级妇女联合会及其团体会员，可以
向国家机关、社会团体、企业事业单位推荐
女干部。

第十四条 对于有关保障妇女权益的
批评或者合理建议，有关部门应当听取和
采纳；对于有关侵害妇女权益的申诉、控告

和检举，有关部门必须查清事实，负责处

理，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压制或者打击
报复。

第三章文化教育权益
第十五条 国家保障妇女享有与男子

平等的文化教育权利。
第十六条 学校和有关部门应当执行

国家有关规定，保障妇女在入学、升学、毕

业分配、授予学位、派出留学等方面享有与
男子平等的权利。学校在录取学生时，除特

殊专业外，不得以性别为由拒绝录取女性
或者提高对女性的录取标准。

第十七条 学校应当根据女性青少年
的特点，在教育、管理、设施等方面采取措
施，保障女性青少年身心健康发展。

第十八条 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必须
履行保障适龄女性少年儿童接受义务教育

的义务。除因疾病或者其他特殊情况经当
地人民政府批准的以外，对不送适龄女性
少年儿童入学的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由

当地人民政府予以批评教育，并采取有效
措施，责令送适龄女性少年儿童入学。政
府、社会、学校应
当 采 取 有 效 措
施，解决适龄女
性少年儿童就学
存 在 的 实 际 困
难，并创造条件，
保证贫困、残疾
和流动人口中的
适龄女性少年儿
童 完 成 义 务 教
育。




